上海政法学院2025年
内部控制运行情况评估服务项目采购需求

一、项目需求说明
（一）项目背景
[bookmark: _Hlk148708935][bookmark: _Hlk148707063]根据《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财会〔2012〕21号）、《财政部关于全面推进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的指导意见》（财会〔2015〕24号）以及《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管理制度（试行）》（财会〔2017〕1号）等相关要求，上海政法学院（以下简称“学校”）按照分阶段、分步骤、分批次的渐进式路径开展内控建设工作，于2021年在第三方专业机构的协助下建立了上海政法学院内部控制体系，并于2024年开展了内部控制体系更新完善工作。通过一定时间的运行，现学校需要进一步追踪审查内部控制体系运行情况，进一步识别内部控制缺陷并提出优化建议。
（二）具体内容
[bookmark: _Hlk148707191][bookmark: _Hlk148709254]结合上海政法学院当前管理实际，全面回顾检查2025年内部控制体系的运行情况。对以前年度内部控制缺陷的整改情况进行审核，评估整改措施的有效性；对未完成整改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优化建议；对照内部控制体系要求，检查是否存在新的问题。
预期工作成果：《2025年上海政法学院内部控制体系运行情况评价分析报告》。
（三）服务团队和人员要求
中标单位需选派至少2名具有丰富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评估经验的员工来校开展内控运行评估工作。
（四）项目实施时间
项目现场服务时间不少于1个月，内部控制咨询服务成果应于2026年6月30日前提交。
（五）项目预算
项目预算为9万元，超过该预算为无效投标。
二、采购要求
1．报价单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经营范围包含管理咨询、会计咨询等相关资质(不得以挂靠或以个人身份参与)；
2．报价单位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和内部控制建设相关服务经验(要求提供近三年类似项目案例或合同)；提供本项目实施方案；
3．报价单位须有相关经营许可证书、相应的专业证书等，提供相关复印件及服务承诺等；
4．报价人需提供保密承诺、廉洁承诺；
5．报价人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犯罪记录；
6．关于联合体投标：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三、付款方式：收到评估报告后一次性100%付款
[bookmark: _GoBack]四、材料要求：
报价人需将盖章后的报价文件一式三份密封后，于2026年3月4日16:00前快递至外青松公路7989号，上海政法学院计财处207，丰老师收，39225088，15900891979。
